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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獨
力
打
敗
七
、
八
個
軍

漢
，
功
夫
了
得
。
楊
雄
看
在
眼
裡
，
心
中
盤
算

若
有
他
撐
腰
，
在
薊
州
便
不
再
怕
張
保
之
流
找
麻

煩
。

要
拉
攏
一
個
人
，
最
簡
單
快
捷
，
莫
過
於
結
義
，
於

是
向
石
秀
提
出
﹁
我
今
日
就
結
義
你
做
個
弟
兄
，
如

何
？
﹂
楊
雄
提
出
結
義
，
對
石
秀
來
講
，
亦
無
不
可
，

反
正
流
落
薊
州
賣
柴
為
生
，
楊
雄
好
歹
也
是
個
牢
城
節

級
，
不
論
官
階
大
小
，
若
有
甚
麼
事
，
多
少
也
有
個
照

應
。結

義
長
幼
有
序
，
石
秀
聰
明
，
先
道
：
﹁
不
敢
動
問

節
級
貴
庚
？
﹂
楊
雄
道
：
﹁
我
今
年
二
十
九
歲
。
﹂
石

秀
道
：
﹁
小
弟
今
年
二
十
八
歲
，
就
請
節
級
坐
，
受
小

弟
拜
為
哥
哥
。
﹂
並
連
續
拜
了
四
拜
。

石
秀
是
否
二
十
八
歲
？
且
不
作
稽
考
。
但
卻
可
知
石

秀
江
湖
歷
練
不
簡
單
，
因
為
既
然
楊
雄
說
是
廿
九
歲
，

石
秀
則
說
是
廿
八
歲
，
認
細
又
何
妨
。

楊
雄
喜
得
與
石
秀
結
義
，
立
刻
叫
酒
保
安
排
飲
饌
酒

果
，
﹁
我
和
兄
弟
今
日
喫
個
盡
醉
方
休
。
﹂

二
人
正
暢
飲
之
際
，
楊
雄
的
岳
丈
潘
公
，
帶
了
七
、

八
個
人
，
趕
到
酒
店
來
。
楊
雄
見

，
起
身
相
迎
，
並

問
：
﹁
泰
山
來
做
甚
麼
？
﹂

古
代
尊
稱
岳
丈
為
﹁
泰
山
﹂，
乃
喻
長
者
之
德
高
望

重
，
有
若
泰
山
北
斗
。

潘
公
說
是
聽
得
楊
雄
與
人
打
鬥
，
便
立
刻
帶
人
來
助

拳
。
楊
雄
說
道
幸
得
石
秀
相
助
，
打
敗
張
保
一
眾
軍

漢
，
搶
回
賞
賜
，
今
結
義
為
兄
弟
。
事
情
雖
已
擺
平
，

但
潘
公
總
不
能
叫
自
己
帶
來
的
人
白
走
一
趟
，
賞
各
人

喫
酒
三
碗
。

楊
雄
吩
咐
酒
保
予
各
人
三
碗
酒
喫
後
，
乃
請
潘
公
入

座
中
間
，
自
己
坐
對
面
上
首
，
石
秀
坐
下
首
。

潘
公
見
石
秀
一
表
人
材
，
英
雄
赳
赳
，
心
中
甚
喜
，

對
於
二
人
結
義
，
楊
雄
有
石
秀
相
助
，
讚
不
絕
口
，
並

問
石
秀
做
甚
麼
買
賣
？

石
秀
道
：
﹁
先
父
原
是
操
刀
屠
戶
。
﹂
潘
公
聞
言
乃

問
石
秀
懂
不
懂
屠
宰
牲
口
？
石
秀
笑
道
：
﹁
自
小
喫
屠

家
飯
，
如
何
不
省
得
宰
殺
牲
口
。
﹂

此
時
，
潘
公
才
說
出
自
己
原
先
也
是
屠
戶
，
因
為
年

紀
大
了
，
才
不
再
操
刀
。
而
且
膝
下
無
兒
，
只
有
一
個

女
婿
楊
雄
，
在
官
府
任
職
，
肉

生
意
沒
有
人
繼
承
，

索
性
結
業
。

三
人
飲
了
一
會
，
石
秀
賣
掉
了
柴
，
楊
雄
邀
石
秀
到

家
去
坐
。
一
行
三
人
，
來
到
楊
家
，
入
門
時
，
楊
雄
便

叫
：
﹁
大
嫂
，
快
來
與
這
叔
叔
相
見
。
﹂
只
見
布
簾
裡

面
應
道
：
﹁
大
哥
，
你
有
甚
叔
叔
？
﹂

唐
、
宋
民
間
，
一
般
夫
婦
相
稱
，
在
第
三
者
面
前
，

丈
夫
稱
妻
子
為
﹁
大
嫂
﹂
；
妻
子
稱
丈
夫
為
﹁
大

哥
﹂。楊

雄
聞
聲
乃
道
：
﹁
你
且
休
問
，
先
出
來
相
見
。
﹂

布
簾
起
處
，
走
出
一
個
婦
人
。

我
較
早
時
講
過
，
︽
水
滸
傳
︾
有
三
個
關
鍵
而
又
不

懂
武
功
的
女
性
：
潘
金
蓮
、
閻
婆
惜
及
潘
巧
雲
，
此
婦

人
便
是
潘
巧
雲
。

潘
巧
雲
是
潘
公
的
女
兒
，
七
月
初
七
﹁
七
巧
節
﹂
出

生
，
乃
取
﹁
巧
﹂
字
；
小
名
﹁
巧
雲
﹂，
嫁
與
薊
州
人

王
押
司
。
兩
年
前
喪
夫
，
再
醮
嫁
與
楊
雄
為
妻
，
至
今

不
足
一
年
。

潘
巧
雲
的
出
場
，
引
伸
︽
水
滸
傳
︾
進
入
另
一
個
發

展
中
局
面
。

︵
二
二
三
︶

二
十
四
年
前
，
初
訪
青
海
。
當
年
的
大

條
冬
蟲
夏
草
，
每
斤
只
賣
二
千
元
，
而
且

是
由
省
政
府

人
取
來
向
貴
賓
銷
售
的
頂

級
貨
。
我
對
這
種
補
藥
半
信
半
疑
，
並
沒

有
購
買
，
可
說
是
走
寶
了
。
近
年
小
兒
子
因
患

有
哮
喘
病
，
要
吃
蟲
草
，
老
伴
為
他
購
買
，
每

動
輒
上
萬
元
，
升
值
四
五
十
倍
。
據
說
三
十

年
前
，
蟲
草
一
公
斤
的
價
格
只
需
二
百
元
。

現
在
的
問
題
還
不
是
價
格
問
題
，
人
們
擔
心

的
是
野
生
的
冬
蟲
夏
草
會
否
瀕
臨
絕
種
。
雖
然

已
有
人
工
種
植
，
但
藥
效
與
野
生
的
差
得
太

遠
。野

生
蟲
草
，
產
於
青
海
和
西
藏
，
新
近
發
生

大
地
震
的
玉
樹
，
便
是
蟲
草
的
故
鄉
。
每
年
盛

夏
，
更
是
採
挖
蟲
草
的
好
季
節
。
近
十
年
來
，

蟲
草
補
身
治
病
的
神
話
愈
演
愈
烈
，
香
港
的
蟲

草
成
藥
牌
子
不
下
十
幾
種
。
人
們
也
深
知
，
膠

囊
內
的
蟲
草
成
份
，
究
竟
有
多
少
，
只
有
天
知

道
。
所
以
，
要
吃
的
都
選
原
枝
蟲
草
，
因
而
價

格
居
高
不
下
。

但
是
，
野
生
蟲
草
的
成
長
與
採
摘
不
成
比

例
，
因
而
野
生
蟲
草
便
有
絕
種
危
險
。
據
報

道
，
三
十
年
前
，
全
國
蟲
草
採
集
量
每
年
只
有

幾
噸
，
但
近
年
的
採
集
量
已
達
二
百
噸
。
加
上

產
區
的
水
源
、
土
壤
等
生
態
環
境
遭
受
破
壞
，

影
響
了
蟲
草
生
長
的
蝙
蝠
蛾
幼
蟲
的
生
存
條
件

和
食
物
來
源
。
如
果
菌
源
不
充
足
，
生
態
環
境

不
穩
定
，
加
上
全
球
變
暖
等
不
利
因
素
，
蟲
草

便
會
減
少
。

由
於
蟲
草
的
價
格
偏
高
，
掠
奪
性
的
開
採
便

愈
嚴
重
。
產
地
處
於
青
藏
高
原
，
規
範
開
採
也

很
困
難
。
加
上
這
是
個
體
作
業
，
都
是
當
地
農

牧
民
的
業
餘
收
益
。
要
統
籌
規
劃
，
加
強
監
督

管
理
，
保
護
自
然
生
態
，
追
求
長
遠
利
益
，
還

需
要
有
關
方
面
做
很
多
工
作
。

人
工
培
植
的
蟲
草
為
什
麼
藥
效
差
得
那
麼
遠

呢
？
看
來
是
沒
有
按
照
野
生
蟲
草
的
生
成
規
律

辦
事
。
野
生
的
是
由
蝙
蝠
蛾
產
卵
孵
化
為
幼

蟲
，
另
有
孢
子
經
過
水
而
滲
透
到
地
下
找
幼
蟲

寄
生
，
經
過
冬
蟲
萌
發
長
出
夏
草
。
這
個
循

環
，
如
果
在
當
地
適
合
的
土
壤
和
氣
候
進
行
實

驗
，
可
能
效
果
會
比
在
南
方
如
廣
東
等
地
培
植

為
好
。

︽
西
遊
記
︾
第
三
十
回
有

句
話
說
：
﹁
這
廝
不
濟
，
走

了
馬
腳
。
﹂
走
了
馬
腳
，
就

是
露
出
馬
腳
，
也
就
是
露
出

破
綻
的
意
思
。

但
為
什
麼
露
出
馬
腳
會
是
破

綻
？
難
道
古
時
候
也
有
今
天
的
賽

馬
晨
操
，
看
馬
腳
在
操
練
時
有
沒

有
換
腳
？
就
算
有
，
也
不
對
呀
，

因
為
馬
腳
不
是
一
直
都
是
露
出
來

的
嗎
？
怎
麼
會
變
成
是
破
綻
呢
？

到
底
這
是
什
麼
馬
的
腳
，
一
露

出
來
便
會
有
破
綻
？
原
來
這
﹁
馬

腳
﹂
不
是
真
的
馬
腳
，
而
是
姓
馬

的
人
的
腳
。
這
個
姓
馬
的
人
是

誰
？
明
朝
開
國
皇
帝
朱
元
璋
的
結

髮
妻
子
馬
氏
，
即
是
馬
皇
后
是

也
。這

位
馬
皇
后
，
因
為
父
母
早

亡
，
無
人
照
顧
，
所
以
沒
有
和
當

時
的
女
子
一
樣
纏
足
。
那
個
時

代
，
視
三
寸
金
蓮
是
一
種
美
麗
，

馬
皇
后
的
大
腳
，
自
然
不
美
之
至

了
。
在
跟

朱
元
璋
東
征
西
討

時
，
當
然
沒
有
人
在
意
，
但
是
做

了
皇
后
之
後
，
情
況
大
不
一
樣

了
，
母
儀
天
下
嘛
，
要
顯
露
自
己

的
大
腳
嗎
？
自
然
不
雅
。
因
此
，

她
只
要
出
外
，
一
定
穿

長
裙
來

把
大
腳
遮
掩
。

據
說
有
一
天
她
坐
轎
子
外
出

時
，
大
風
不
但
捲
起
了
轎
簾
，
也

捲
起
了
長
裙
，
於
是
馬
皇
后
的
腳

就
露
了
出
來
。
露
馬
腳
借
喻
露
出

破
綻
，
就
此
產
生
了
。

馬
腳
，
有
時
原
來
不
是
馬
的

腳
，
是
人
的
腳
。

但
有
學
者
考
證
後
否
定
了
這
種

說
法
，
指
出
﹁
露
馬
腳
﹂
一
詞
絕

非
起
源
於
馬
皇
后
。
例
如
，
元
朝

無
名
氏
的
︽
陳
州
糶
米
︾
第
三
折

就
寫
道
：
﹁
兒
弟
，
這
老
兒
不
好

惹
，
動
不
動
先
斬
後
聞
，
這
一

來
，
則
怕
我
們
露
出
馬
腳
來

了
。
﹂

上
文
提
及
的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調
查
也

顯
示
，
女
性
傾
向
採
取
較
靜
態
的
方
式
表

達
意
見
和
訴
求
，
對
一
些
動
態
活
動
如
遊

行
／
示
威
、
集
會
／
簽
名
等
的
參
與
率
均

比
男
性
為
低
，
反
而
較
活
躍
於
社
區
活
動
和

參
與
較
多
義
務
工
作
，
反
映
女
性
注
重
和
諧

性
。雖

然
有
近
四
成
人
士
傾
向
同
意
男
性
較
女
性

有
政
治
領
導
才
能
，
但
被
問
及
是
否
對
女
性
議

員
較
有
信
心
時
，
持
中
立
意
見
市
民
佔
最
多
。

較
有
趣
的
結
果
是
，
社
會
上
普
遍
人
士
對
女

性
在
社
會
上
地
位
﹁
滿
意
度
﹂
的
評
分
較
對
女

性
在
社
會
上
﹁
地
位
﹂
的
評
分
為
高
。
於
是
，

婦
委
會
主
席
高
靜
芝
說
：
﹁
社
會
的
性
別
意
識

需
要
加
強
。
﹂
但
要
加
強
性
別
意
識
，
除
了
男

性
掌
權
者
主
動
開
放
空
間
外
，
女
性
自
身
的
覺

醒
也
很
重
要
。

既
然
葉
太
對
議
政
參
政
有
熱
情
，
並
身
體
力

行
地
研
讀
香
港
民
主
政
制
發
展
的
可
行
性
，
甚

至
參
與
民
主
直
選
，
何
必
揪
住
她
當
年
處
理
廿

三
條
立
法
方
式
欠
妥
不
放
呢
？
如
果
以
當
年
的

民
情
和
社
會
環
境
，
另
一
位
保
安
局
長
會
處
理

得
更
好
嗎
？

葉
太
是
否
﹁
權
力
慾
極
強
﹂，
見
仁
見
智
，
她

當
年
要
統
帥
以
男
性
為
主
的
紀
律
部
隊
，
不
表

現
出
強
勢
，
很
難
壓
陣
。
我
不
否
認
自
己
蠻
欣

賞
葉
太
，
十
多
年
來
，
看

她
沉
浮
，
也
看
到

她
的
鬥
志
和
毅
力
。

從
權
力
的
高
峰
走
下
來
，
經
歷
過
牛
仔
褲
裝

的
留
學
生
涯
，
到
粉
色
形
象
的
直
選
議
員
，
兼

及
演
講
、
教
英
文
、
研
究
經
濟
等
實
際
工
作
，

尤
其
是
零
七
年
底
的
立
法
會
補
選
，
明
知
機
會

不
大
而
為
之
。

從
評
分
最
低
的
局
長
級
官
員
到
一
度
成
為
十

大
議
員
之
首
，
其
中
的
付
出
有
目
共
睹
。
議
員

葉
太
爽
朗
的
個
性
也
頗
惹
人
好
感
，
她
的
好
學

和
硬
朗
更
成
為
女
性
楷
模
。

跟
當
年
的
公
民
黨
成
立
時
開
宗
明
義
說
要
爭

取
當
執
政
黨
一
樣
，
新
民
黨
也
希
望
將
來
當
執

政
黨
，
目
標
明
確
。
其
實
，
從
零
七
年
立
法
會

補
選
兩
大
陣
營
都
推
出
女
性
候
選
人
，
而
泛
民

派
在
﹁
五
區
公
投
﹂
運
動
中
也
以
女
性
為
總
發

言
人
，
都
在
在
反
映
出
女
性
的
領
導
能
力
不
可

低
估
。
所
以
，
其
他
女
性
最
好
也
考
慮
站
出
來

競
選
特
首
。

女性參政

上
海
街
為
什
麼
叫
做
上
海
街
？
好
像

從
來
沒
有
人
考
究
。
不
像
北
角
的
﹁
小

上
海
﹂、
﹁
小
福
建
﹂，
老
香
港
都
知
道

是
因
為
早
年
多
江
浙
和
閩
籍
寓
居
而
得

名
。不

過
，
提
起
彌
敦
道
，
便
也
得
說
說
上
海

街
，
這
條
街
不
僅
與
彌
敦
道
平
行
橫
貫
九
龍

中
心
，
事
實
上
也
是
昔
年
港
人
生
活
中
心
，

包
羅
了
日
常
生
活
一
切
，
家
居
雜
物
、
器

皿
、
陶
瓷
、
甚
至
還
有
故
衣
、
新
婚
裙
褂

等
。說

起
金
飾
店
，
當
年
上
海
街
的
金
舖
，
論

戶
數
比
彌
敦
道
還
多
，
只
是
式
樣
較
傳
統
，

不
若
彌
敦
道
首
飾
店
吸
收
了
西
方
設
計
和
包

裝
。
禮
失
求
諸
野
，
傳
統
華
人
金
飾
店
的
面

貌
，
在
美
國
各
大
城
市
唐
人
街
，
或
是
馬
來

西
亞
、
越
南
一
帶
還
保
有
。

上
海
街
當
年
的
金
飾
店
，
部
分
生
意
來
自

水
上
人
家
，
當
年
油
麻
地
避
風
塘
聚
居
了
大

量
漁
民
與
水
上
人
家
，
時
移
勢
易
、
城
市
發

展
，
水
上
人
家
族
群
隨

避
風
塘
消
失
而
轉

移
，
金
舖
亦
轉
移
地
盤
了
。

當
年
的
彌
敦
道
和
上
海
街
，
就
像
今
日
的

銅
鑼
灣
和
灣
仔
，
購
物
者
目
標
高
檔
一
點
，

便
去
逛
銅
鑼
灣
；
講
求
價
錢
實
在
，
不
計
較

牌
子
名
氣
，
便
會
去
灣
仔
。
事
實
上
，
當
年

上
海
街
店
舖
貨
品
之
多
元
化
，
遠
超
彌
敦

道
，
迄
今
仍
保
留
相
當
字
號
，
不
少
幾
乎
在

現
代
社
會
湮
沒
的
商
品
，
還
可
在
此
區
發

現
。
也
奇
怪
的
是
，
區
內
道
路
面
貌
也
沒
有

大
變
化
，
老
香
港
緬
懷
昔
日
，
不
妨
一
遊
。

街
道
命
名
反
映
香
港
發
展
其
實
沒
有
長
遠

計
劃
、
沒
有
章
法
，
彌
敦
道
比
上
海
街
寬
，

與
上
海
街
平
行
的
一
條
大
街
叫
﹁
新
填
地
﹂，

然
後
，
最
近
海
旁
的
一
條
，
就
叫
﹁
廣
東

道
﹂，
除
了
無
厘
頭
，
也
是
無
厘
頭
，
說
不
出

什
麼
道
理
。

發展是什麼道理

400年來，人對人犯下了多少罪行，一次又一次的
戰爭，一場又一場的屠殺，屍橫遍野，血流大地，這
是為什麼？兇手是誰？罪惡的起源在哪裡？
400年來，無數人蒙受深重的苦難，多少「無辜的

小花」被踐踏，貧寒大眾遭受盤剝和欺辱，許多人終
日辛勤勞作卻不得溫飽，這又是為什麼？苦難的製造
者是誰？
偉大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說中

一再這樣追問，他筆下的主人公為尋找問題的答案焦
灼病狂，艱難探索，並激烈地爭辯 。
在《罪與罰》中，學法律的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

殺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他用犯罪進行「試
驗」，看看自己能否承受住一個大人物必須經受的殺
戮。在他看來，人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平凡的
人，是「虱子」，僅僅是繁殖同類的材料；一類則是
名副其實的人，具有說出新思想的才能和稟賦。這後
一種人是社會的破壞者，他們全都犯法，為了實現自
己的思想和理念，為了推動歷史前進，他們是敢於跨
過別人的屍體，涉過眾人的血泊的。拉斯科爾尼科夫
宣稱：「在世界上，現在殺人，過去也殺人，血像瀑
布一樣的流，像香檳酒一樣的流，為了這，有人在神
殿裡被戴上桂冠，以後又被稱為人類的恩主。你只要
仔細瞧瞧，就會看清楚。」談到自己的作案動機，他
說：「那時我想弄清楚，快些弄清楚，我跟大家一樣
是虱子呢？還是人？我能不能跨過障礙，我敢不敢彎
下腰拾取權力，我是個發抖的畜生呢，還是有權⋯⋯
殺人。」
顯然，拉斯科爾尼科夫犯案，並非因為貧窮和食不

果腹，而是他太恥於和「虱子」生活在一起了，太恥
於在社會底層消磨生命了。他自認為是一個能成為拿
破侖第二的大人物，是未來的人類領袖和歷史的主
人。殺死老太婆，只是試驗一下自己能否忍受得了鐵
與肉碰撞在一起濺出的血腥，還有就是弄到一些經
費，日後成了人類的恩人和領袖，他將以千百萬倍於
此的功績來彌補這一過錯，以對人類的豐厚饋贈來祛

除這一不恰當。到那時，這一小小的過失又算得了什
麼呢？拿破侖為了成就自己的事業，又讓多少人橫屍
疆場呀！
這樣冷酷無情的推理和強盜邏輯，為陀氏筆下的虛

無主義者所共有。從地下室人、拉斯科爾尼科夫，到
《白癡》裡的伊波利特，從《群魔》裡的基里洛夫、
斯塔夫羅金，到《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這些
不信上帝和耶穌的人，思維敏捷，高視闊步，並且使
命感極強。他們認為，既然人類理性證明上帝不存在
了，那麼一切都是可以允許的，道德和法律已經毫無
意義，沒有救世主，人類自己救自己。
那些有能力擔任人類領袖和主子的人，是一些由特

殊材料鑄成的人，他們超然於倫理和道德之外，他們
殺人，是作為人類的恩人而殺，這不僅是他們的特
權，而且是他們的功績。他們這樣做，是社會進步不
可避免的代價。為了在人間建起天國，人類的領袖就
必須殺戮，冷酷和殘忍不應受到指斥，反而應該得到
頌揚。上帝的訓誡和基督的愛心，則必須當做阻礙和
垃圾徹底掃除。
陀氏認為，人間罪惡的起源就在這裡。在一個無神

的世界裡，人們相信的是歷史理性的法則，推崇的是
鐵與血的力量，一些自以為掌握了「歷史規律」的
人，就能以「人民領袖」的面目出現，帶領人們去建
立構想中的「天堂」，哪怕由此造成屍骨成山，血流
成河。而無數平民遭受的深重苦難，也是由於上帝和
基督的神性價值被摧毀了。正是因為人們不再相信上
帝的神聖和耶穌的愛心了，所以社會上充滿了虛偽、
卑劣和欺詐，所以人們爭相追逐權勢和金錢，所以貧
寒者才會受到尖酸的對待、冷酷的剝削和野蠻的凌
辱。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是追尋真理和信仰的一

生，是含辛茹苦地與虛無主義作鬥爭的一生。在晚
年，讓他憂心忡忡的是，虛無主義思潮仍然橫行於俄
國，其花樣不斷翻新的時髦貨色，競相迷惑年輕一
代，令他們對基督教信仰不屑一顧，沉醉在要按自己

的意志改造俄國的美妙理想中。幾乎每個晚上，
陀氏都能聽到新的拉斯科爾尼科夫們傲然有力的
腳步聲，都能看到新的伊凡、斯塔夫羅金們堅
毅、果敢的神情。在作家的心中，總有一種對俄
羅斯未來的擔憂，總有一種祖國將大難臨頭的預
感，總有一種對俄國大地將天塌地陷的恐懼。
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世長辭了。
俄國後來的發展，果然不出陀氏所料，很快便

陷入了災難和血腥。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
裡，多少城市和鄉村被燒成灰煙，多少生靈遭到
毀滅，多少優秀的俄羅斯兒女被陷害、被屠殺，
甚至連他們的一聲叫喊都沒被別人聽見，連他們
的姓名都無法尋找。如果這一切血腥、罪惡、苦
難和眼淚，真的換來了一個新的、幸福的俄羅
斯，真的在人間建起了天堂，倒也罷了，倒也值
得。但是悲劇恰恰在於事情遠非如此——將上帝
和基督打入冷宮取而代之的那位「獨裁者」，以
數百萬人的生命和鮮血做手段、做「肥料」，建
造起的「地球上第一個沒有階級差別的新國
家」，實則是一個比沙皇政權還要殘暴的專制政
體。在這個國家，人們不僅沒有自由，甚至連講
出一句真話都很難，許多人就因為堅持自己的良
知被誣陷、被判罪、被殺害。儘管如此，那位獨
裁者還動用宣傳機器，向人們灌輸他們是生活在
世界上最幸福美好國家的謊言，並讓人們向他山
呼萬歲，稱他為「人民的領袖」、「慈愛的父
親」。
當時光進入到上世紀90年代，俄國的命運才又

發生了轉折。俄羅斯人民走上街頭，勇敢爭取自
己的權利，他們掙開虛無主義意識形態的圈套，
開闢民族新生，並最終廢棄了專制政體，改善了
國家的政治制度。在劇烈的變化和動盪中，基督教信
仰起到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
作也啟迪和教育 人們。
他的作品受到了更多人的喜愛，他的情懷和思想，

由蒲寧、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帕斯捷爾納
克、巴烏斯托夫斯基、艾特瑪托夫、索爾仁尼琴等人
一路傳承了下來。
虛無主義思想及作孽，今天仍然是困擾人類的最大

禍害之一。幾百年來，中國大地上同樣有許多罪惡與
苦難，可是由於沒有以「原罪」、「救贖」為主旨的
宗教信仰，我們產生不出一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
不停地追問犯罪的作家，我們的文化總是滯留在「實

用理性」的層面難以深刻。事實表明，由於缺少神性
終極價值的支撐，華夏道德體系經受不住「經濟理性」
的衝擊已瀕於瓦解，「信仰危機」和「社會潰敗」正
在互為因果，人們在誘惑和迫使下的「權錢交易」、
「生存競爭」，是腐敗、罪惡和苦難的真正源頭，也是
一起又一起兇殺、拐騙、製假販假和強拆案件的社會
文化背景。
今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30周年。筆者以為，

對這位作家最好的紀念方式是——仔細閱讀他的作
品，體悟他的思慮，感領他的情懷，為中國文化、道
德和社會尋找終極價值的基座，倡導公平、正義和
愛，反抗那些不尊重人、把人當「手段」和「工具」
的人與事。

結拜兄弟

冬蟲夏草

韋基舜

客聚

﹁
不
可
一
，
不
可
再
﹂，
這
句
政
府
用
以
禁
毒

的
宣
傳
標
語
，
除
了
可
以
應
用
於
防
止
濫
藥
，

亦
可
用
於
警
醒
個
人
的
行
為
操
守
。

藝
人
崔
建
邦
今
年
負
面
新
聞
不
絕
，
既
有
毆

打
前
女
友
的
案
件
，
亦
有
因
醉
酒
駕
駛
以
致
遭
到
停

牌
九
個
月
及
罰
款
六
千
元
的
處
分
。
然
而
，
早
前
就

有
傳
媒
在
追
訪
他
時
，
發
現
他
在
停
牌
期
間
駕
駛
！

要
是
有
關
當
局
介
入
調
查
，
又
證
明
事
件
屬
實
的

話
，
崔
不
但
演
藝
事
業
將
會
再
受
打
擊
，
且
有
機
會

鋃
鐺
入
獄
，
一
嘗
鐵
窗
之
味
。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第
三
百
七
十
四
章
︽
道
路
交
通
條

例
︾，
第
四
十
四
條
︽
取
消
駕
駛
資
格
期
間
領
取
執
照

或
駕
駛
的
罪
行
︾，
凡
被
取
消
駕
駛
執
照
資
格
者
，
在

停
牌
期
間
於
道
路
上
駕
駛
汽
車
，
即
屬
違
法
，
被
定

罪
可
被
罰
款
一
萬
元
及
監
禁
十
二
個
月
！
違
此
例

者
，
停
牌
處
罰
將
被
延
長
；
除
非
法
官
基
於
特
別
理

由
，
否
則
停
牌
絕
不
能
少
於
一
年
，
如
屬
重
犯
者
，

其
停
牌
時
間
亦
會
提
升
至
最
少
三
年
或
以
上
。

翻
查
法
例
，
停
牌
期
間
駕
駛
，
不
僅
觸
犯
前
文
所

提
及
的
一
項
，
違
法
者
原
來
還
有
另
一
項
罪
名
可
被

一
併
起
訴
。

法
例
第
二
百
七
十
二
章
︽
汽
車
保
險
︵
第
三
者
風

險
︶
條
例
︾，
第
四
條
︽
汽
車
使
用
人
就
第
三
者
風
險

投
保
的
義
務
︾
列
明
，
任
何
人
在
道
路
上
使
用
汽

車
，
必
須
具
備
有
效
和
符
合
相
關
條
例
規
定
之
﹁
第

三
者
風
險
保
險
單
﹂，
否
則
便
是
違
法
。
停
牌
期
間
駕

駛
，
屬
於
﹁
犯
罪
行
為
﹂，
即
使
車
輛
在
停
牌
前
購
有

保
險
，
亦
會
因
為
駕
駛
人
的
﹁
違
法
行
為
﹂
而
失

效
，
故
只
要
在
停
牌
期
間
駕
駛
便
一
定
會
觸
犯
此
法

例
！
一
經
被
定
罪
，
可
被
處
罰
款
一
萬
元
及
監
禁
十

二
個
月
，
同
時
可
被
停
牌
一
至
三
年
。

演
藝
界
人
士
，
因
停
牌
期
間
駕
駛
而
被
捕
入
獄

者
，
早
在
九
四
年
就
曾
發
生
過
，
藝
人
黃
子
揚
便
曾

被
判
即
時
入
獄
兩
個
月
，
並
罰
款
二
千
元
。
前
車
可

鑑
，
要
是
被
罰
，
也
只
能
﹁
心
甘
命
抵
﹂，
要
怪
就
只

有
怪
自
己
不
懂
﹁
潔
身
自
愛
﹂，
珍
惜
改
過
機
會
好

了
。

崔建邦停牌駕駛

百
家
廊

吳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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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問罪惡與苦難
——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1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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